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常州万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常州万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置地），因开

发建设万泽国际大厦存在资金缺口，拟向华商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８

年，贷款利

率按人民银行同档期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并收取财务安排费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贷款主要用

于万泽国际酒店装修。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常州置地向华商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的本息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常州置地项目在建工程作为贷款抵押。

同意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关于担保具体事项详见《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０

）。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

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为常州万泽置地公司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常州万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置地），因开

发建设万泽国际大厦存在资金缺口，拟向华商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８

年，贷款利

率按人民银行同档期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并收取财务安排费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贷款主要用

于万泽国际酒店装修。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常州置地向华商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的本息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常州置地项目在建工程作为贷款抵押物。

二、被担保人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万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日

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注册地点：常州市武进区府北新村

２７

号商楼

７

号；法定代表人：林

伟光；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酒

店管理、汽车展示、物业服务。

（二）常州置地最近二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时间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８６

，

０４５

，

５８３．０９ １０４

，

１２０

，

２６４．９２

负债总额
１２６

，

２６８

，

７６６．７６ ３９

，

６２７

，

１４２．３０

净资产
５９

，

７７６

，

８１６．３３ ６４

，

４９３

，

１２２．６２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４

，

７１６

，

３０６．２９ －４

，

２９５

，

３７４．５４

净利润
－４

，

７１６

，

３０６．２９ －４

，

２９５

，

３７４．５４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常州置地向华商银行贷款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１０

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常州置地的资产状况、经营情况正常，项目预售情况良好，具有一定

的资金来源和偿还能力，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７０％

。 融资主要用于万泽国际酒店装修，常州

置地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９ ％

，风

险较小并且可控。 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包括本次会议所决定的为常州置地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总额为

５７００

万元，没有其他担保或逾期担保，没有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没有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２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

二日在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一楼第二放映厅举行。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５

，

９１３

，

９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１．７９０９％

（三）本次会议的登记、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董事王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其中祁玉民董事、何小华董事、程伟董事、张新民

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雷小阳董事委托翟锋董事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其中胡春华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均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
号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弃权比
例

（

％

）

是
否

１

关于转让绵阳华瑞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８

，

４１９

，

９２９ ９７．７６６０ １１６

，

２０３ １．３４９３ ７６

，

２００ ０．８８４７

是

２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
的议案 ２０５

，

８００

，

１２１ ９９．９４４７ １１３

，

８１１ ０．０５５３ ０ ０．０００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８

，

４２５

，

９２９ ９７．８３５６ １１６

，

２０３ １．３４９３ ７０

，

２００ ０．８１５１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
公司担保计划的议案 ２０４

，

６７８

，

２８４ ９９．３９９９ １

，

１４２

，

９６８ ０．５５５１ ９２

，

６８０ ０．０４５０

是

注：第

１

、

３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宜，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同时，第

２

项议案作为特别

决议应当经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几项议案

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珍、 冯一鸣律师验证了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

性、会议的表决程序、过程及表决结果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监票股东、律师签字见证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３

、律师法律意见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集团”）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阳光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２％

， 本次减持后， 阳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５８２

，

７９３

，

３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６８％

。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权益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

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阳光集
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江苏阳光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江苏阳光

５．０３％

的股份
后而持有江苏阳光

３２．６８％

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
告书

》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
（

书
）

指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陈丽芬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９５３

，

８７３

，

０００

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３４

６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５０３４４８７－７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呢绒、毛纱、毛线、针织绒、绒线、羊毛衫、

服装、针织品、纺织工业专用设备及配件、砖瓦的制造、加工；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

棉）、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五金、电器、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及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煤炭（凭许可经营）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

经行政审批后方可经营）。

９

、经营期限：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七日 至 二零四三年七月十六日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２５０３４４８７

１１

、股东情况：江阴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１３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２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权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陈丽芬 董事长 中国 江阴市 无
陆克平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江阴市 无
王洪明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减持股份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自身经营需要，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６７２

，

５４８

，

５７６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

的

３７．７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出售江苏阳光股份

２６

，

２００

，

５８８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

１．４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江苏阳光股份

１３

，

３５４

，

６２６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

０．７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出售江苏阳光股份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

１．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江苏阳光股份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江苏阳光总股本

１．７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江苏阳光股份累计已达江苏阳光总

股本的

５．０３％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５８２

，

７９３

，

３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６８％

。

二、本次变动简要内容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上海证券交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江苏阳光股份

８９

，

７５５

，

２１４

股，占

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５．０３％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江苏阳光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签署日之前

６

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卖

出江苏阳光股票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１０％

，价格为

５．１１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７２％

，价格为

５．００

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陈丽芬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

明文件。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马

嘶桥
股票简称 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
新路

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变动前阳光集团持股数量
：

６７２

，

５４８

，

５７６

股
，

持股比例
：

３７．７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阳光集团持股数量
：

５８２

，

７９３

，

３６２

股
，

持股比例
：

３２．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盖章
）：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陈丽芬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6

20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股票简称：飞马国际 股票代码：

002210

编号：

2011-019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26

楼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固喜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5

人，代表股份

215,333,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70.3703%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固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授权签署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申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3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5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6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7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8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提名王丽梅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215,33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

提交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在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林青松 张东成

3

、结论性意见：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1-30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冬梅的辞职报告， 张冬梅女士因故辞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公司指定

董事、总经理邓永祥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新的董

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1-31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杨军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94%

股权，截至

2011

年

4

月

20

日持有本公司

238800

股股票。

2010

年

5

月

20

日，杨军先

生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大元股份公司的股份

"

，即在

2010

年

5

月

20

日至

2011

年

5

月

21

日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大元股份公司的股份 （详细内容见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的

2010-19

号公告）。就公司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减持行为是否违

背杨军先生承诺的事宜，上海泓泽财务顾问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核查意见书，财务

顾问结论意见如下：

1

、杨军先生目前持有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4%

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证监会

56

号令）第八十三条规定，杨军先生与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

、虽然杨军先生持有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4%

股权，但杨军先生所作承诺

属于个人承诺，由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减持行为是以

"

支付购买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9.64%

股权和内蒙古大漠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

及

"

代郭文军偿还大元股份

1.6

亿元款项

"

为目的的筹资行为，属于

正常的经营行为，并有利于上市公司，是公司行为。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减持大

元股份股份的行为，并不构成对

"

杨军先生在增持其间及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

大元股份股份

"

承诺的违背。

3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大元股份第一大股东，持股超过

5%

，且本次减

持比例超过

1%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交易，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83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957,023,4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现金

3.00

元（含税），共派现金

287,107,031.4

元。

按照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

2011

年

4

月

18

日为

2010

年度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19

日为除息日。

公司

2010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根据该方案，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7.48

元

/

股。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7.18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1-027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已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询、阅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为了使广大投资

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

2010

年度报告的内容，公司定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卫才清先生、独立董事刘微芳女士、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柳年先生、财务总监颜金松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踊跃参与网上交流。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3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9

名，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拥有注册号为

1675793

的第

36

类

"

广发

GUANGFA"

商标。 公司董事会一致审议

通过了《关于许可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我司注册商标的议案》，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银行

"

）原名称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广东发展银行

"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更改为现在使用的名称。 广发银行目

前不是公司的关联方。 但本公司前身起源于广东发展银行的证券部，后按国家银证分离的

政策，广东发展银行转让并不再持有公司的股权。 本公司名称中的

"

广发

"

，亦是从银证分

离之前沿用至今，我公司并注册了有关商标。 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企业自创商誉

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等，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

，因此上述商标价值在公司账面上

没有体现。

2

、广发银行是广东省管的骨干金融企业，与广发银行共同做好

"

广发

"

品牌的宣传和

推广，有利于提升

"

广发

"

更广泛的公众认知和品牌知名度。 公司积极、主动致力于从中获

得更大的品牌影响力，促进自身业务推广和发展，更符合公司利益，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

3

、无论在广发银行使用现名还是原称

"

广东发展银行

"

期间，以公众的认知习惯客观

上均将其简称为

"

广发

"

银行，本次授权行为不会影响社会公众认知，又能明晰双方在商标

方面的法律关系。

鉴于上述渊源和历史原因，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

1

、公司与广发银行达成《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该合同主要内容为授权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在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内， 免费使用公司拥有的 （注册号为

1675793

的第

36

类）

"

广发

GUANGFA"

商标；

2

、公司保持在许可商标登记注册区域内的全部权利；

3

、广发银行不得将上述商标转移给第三方使用或与第三方合用上述商标；

4

、 授权公司经营层与广发银行具体协商其在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内使用

"

广发

GUANGFA"

、

"

广发

"

及

"GUANGFA"

或近似的商标或标识的范围、期限、区隔处理等，并签订

补充协议。

目前公司与广发银行还尚未签署注册商标使用许可的补充协议。 在公司与广发银行

签订注册商标使用许可的补充协议后，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及时完整、准确披露协议内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亦

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2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远喜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6

名， 代表股份

566,955,3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4%

。

四、会议提案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

日相关公告）：

一、同意股

566,955,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

0

股，反对股

0

股，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同意股

566,955,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

0

股，反对股

0

股，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同意股

566,955,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

0

股，反对股

0

股，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四、同意股

566,952,7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4%

，弃权股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6%

，反对股

0

股，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

算及利润分配方案。

五、同意股

566,249,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弃权股

0

股，反对

股

705,8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工作计划。

六、同意股

566,249,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弃权股

0

股，反对

股

705,8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

单位的议案。

七、同意股

566,955,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

0

股，反对股

0

股， 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短期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八、同意股

566,954,6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弃权股

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反对股

0

股，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第七、八项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张锡海、招嘉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和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4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